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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风险提示 

为切实加强节后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工作，现作

如下提示： 

一、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风险突出。节后企业复工复产进

入高峰期，安全生产各类风险交织叠加。一是部分从业人员仍处

于节日放松状态，思想松懈、注意力不集中现象比较突出。二是

生产设备、线路管道停产停工后重新启动，容易出现故障，设备

检维修作业频繁，安全风险急剧增加。三是一些安全设施较长时

间停用，安全可靠性降低。四是节后返程流、学生流和货物运输

高峰叠加，冬春季节交替，气温大幅波动，大风、团雾等灾害天

气频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增加。五是长时间停产停建的地下矿

山在通风、排水、有毒有害气体、围岩稳固及各类电器设备等方

面容易出现隐患。六是煤炭、钢铁、化工等原材料供应紧张、价

格持续高位运行，易导致相关企业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 



甚至非法生产。 

强化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全面掌握企业复工复产计划，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安全提示， 

通过电视台、广播、公众号、微信群等平台渠道广泛发布，督促

指导企业落实复工复产安全生产“七项要求”。一要制定科学规 

范的复工复产方案，确保复产工作安全有序实施。二要召开一次

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进行安全责任承诺和安全警示教育，提高安

全意识。三要对新招录人员、特种作业人员、转岗换岗和休假复

工人员进行系统性教育培训。四要开展一次全面的风险隐患排

查，落实风险防控措施。五要严格危险作业安全防控，加强易燃

易爆、有毒有害作业场所防控，强化冶金企业煤气系统、高温液

态金属等危险性较大作业的安全监控。六要制定装置开车应急处

置预案，完善重点危险作业岗位和关键装置的应急处置措施。七

要加强外委施工管理，严把资质、资格审查关，做好教育培训。 

严格执行复工复产验收程序。煤矿、非煤矿山监管部门

要按照《河北省煤矿复工复产验收实施细则》 《关于做好非煤矿

山复产复工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执行验收标准，认真履行验 

收程序，压实签字验收责任，切实做到合格一个、复产一个。危

险化学品企业要严格执行复产安全生产条件确认制度，在复工复

产前，要向当地县应急管理局提出申请，复工复产方案经企业主

要负责人签字并经县应急管理局审核后，及时报市应急管理局备 



案。由县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对企业提交的复工复产方案进行审

查和现场核查，确认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的，经县（市、区）长签

字后方可实施。工贸企业停产装置开工前及关键部位检维修，要

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尤其是冶金建材等连续生产企业调整生

产计划、局部恢复生产，影响煤气等动力介质系统平衡的，要制

定详实有效的复产复工方案、生产调整方案和应急预案，并组织

专家进行评估论证。对于安全管理基础薄弱、近三年发生过安全

事故以及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要严把复工复产安全关口。道路

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人员密集场所等行业领域监管部门， 

要按照监管职责，科学制定验收计划，明确验收标准，规范验收

程序，按照“谁验收、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将验收责任落

实到人。 

四、深入推进岁末年初安全生产重大隐患专项整治。要结合

省内外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隐患、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形势特点， 

紧盯安全生产重要领域、重要环节，强化隐患排查和督查检查， 

一竿子插到底，从末端推动复工复产安全。一要全面排查整治重

大隐患，目丁紧危化、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工贸、道路交通、旅

游等行业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坚持企业自查自改、行业部门专

项督查、各级安委会抽查检查相结合，对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123 个大项、 360 个小项排查整治标准，全面排查、限期整改。 

二要扎实开展暗访、拍摄专题片，应急、住建、公安、交通、工 



信、文旅、农业、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要深入一线把问题找出

来，一轮一轮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针对部门监管漏洞，一个

环节一个环节地梳理， 终形成系统完备的管理链条和责任体

系，以全流程监管保证全方位安全。三要严格监管措施，突出环

京周边、雄安新区、各类园区等重点区域，通过突击检查、交叉

互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开展“点穴式” “解剖式”执法，对不

落实复工复产要求、未经验收合格擅自复工复产、存在重大隐患 

不及时治理的，坚决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纳入安全生产“黑

名单”。 

发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安委会、雄安新区安委会，省安委会

有关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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